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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市直离退休劳动模范荣誉津贴（财政资金）

市级预算部门：（公章）江门市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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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直离退休劳动模范荣誉津贴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落实劳模待遇，根据根据市总工会、市委组织部、

市人社局和市财政局《关于提高部级劳动模范和江门市劳动模范

荣誉津贴的通知》（江工字〔2013〕143 号）的规定，按季度对

2000 年及以前受表彰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部级劳动模

范、2001 年及以前受表彰的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级劳动

模范发放劳模津贴。

二、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投入。

按照省总工会《关于部级劳动模范、生产工作者（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提高荣誉津贴标准的复函》（粤工办函〔2013〕

1 号）及市总工会、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市财政局联合下

发的《关于提高部级劳动模范和江门市劳动模范荣誉津贴的通

知》（江工字〔2013〕143 号）的有关规定，2000 年及以前受

表彰并在世的部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荣誉津贴从每人每月 150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200 元。

2001 年及以前受表彰并在世的江门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荣誉津贴从每人每月 50 元提高到

每人每月 100 元。2021 年，市总工会经工部根据劳动模范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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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向市财政局申报 2021 年市直离退休劳动模范荣誉津贴专

项资金 10 万元。2021 年年初，市财政局下达项目额度 10 万元，

同时根据专项资金绩效情况，设定了产出、效果考核指标。

（二）过程。

市直离退休劳动模范荣誉津贴按季度发放，市总工会经工

部于每季度末核查最新在册劳模人数。对符合享受津贴的劳模

按照级别制定发放明细表。发放明细表经财务负责人审核后交

由业务分管及分管财务领导审批。财务部门根据签批完整单据

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津贴，并及时关注支付情况，及时处理

退款情况确保津贴能够及时足额准确发放。其中，丁继开现名

DINGJIKAI，原江门一中校长，入澳大利亚籍，1989 年全国教育

系统劳动模范，根据省总工会《关于做好 2020 年度全国劳模专

项补助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中第五点全国劳模荣誉津贴：对

于按国家规定办理退休手续或者不属于职工养老保险覆盖范

围、达到城乡居民养老金领取年龄的全国劳模，可以发放荣誉

津贴，标准为每年 1000 元，撤销荣誉称号的、移居国（境）外

的、去向不明且失去联系的劳模不纳入补助资金使用范围要求；

并参照省总移居国外的不再发放任何资金做法，2021 年年初停

发其劳模津贴。

2021 年全年申请项目额度 9.78 万元，完成发放总金额 9.78

万元，发放总人次 221 人，发放总金额比年初预算 10 万元减少

0.22 万元。项目支出严格按照《江门市总工会机关财务管理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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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江工办〔2019〕154 号）规定，符合有关财经纪律。

三、绩效情况

1.年初制定荣誉津贴发放人数 56 人、项目资金发放及时率

100%、发放总金额 10 万元、劳模满意度 95%共 4 个指标。从完

成情况来看，除因丁继开（现名 DINGJIKAI）不符合发放资格外，

其余全部指标分别完成预期产出或服务的数量、实现了预期质量

的标准或水平、满意度达到了预期的进度时效；

2.从效果指标上分析，能按序时进度及时将劳模津贴发放到

劳模个人账户，落实劳模待遇。切实贯彻落实人才强市战略和我

市人才工作的要求和部署，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模的浓厚氛围体

现了党委和政府对劳模的关心。

四、项目自评结论及得分

项目自评等次：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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